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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函〔2019〕34号 

 
关于开展第三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

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，不断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深入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研究生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

实施办法》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实施办法》等有

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第三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

果奖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成果类型 

本届教学成果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大类型：理论创新类成

果是指对高等教育教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形成的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发

展，经过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，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；实践

创新类成果是指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凝练形

成的实践检验，效果突出、特色鲜明、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。 

申报人可以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学科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

教学方式方法改革、实践教学改革、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保障体系

建设、思想政治教育改革、素质教育改革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方

面进行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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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；以质

量为核心，以学生受益为根本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；体现创新性、

应用性和实践成效。 

（二）在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方面有突破或创新，对提高教学

水平和教育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显著成效，对教育教学改革实

践具有较大示范作用，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符合研究生教育规律，对于培养高层次、高素质、创新

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；示范性强，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。 

（二）成果在 2015 年以后形成，并具有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的

教育实践检验期。实践检验的时间从正式实施（包括正式试行）教

育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含研讨、论证及制订方案的时间。已获

得校级及以上成果奖的成果，除有重大突破或创新外，不允许重复

申报。 

（三）成果的主要完成人（集体）应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、

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，并做出主要贡献；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

的思想品德和学风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；原则上具

有 3 年以上从事研究生教育或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、管理的工作经

历。 

（四）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，向中青年教师倾斜，向获得国家

认可的成果倾斜。 

（五）鼓励多单位联合申报。教学成果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完成

的，可联合申报，联合申报单位均为主要完成单位，由第一主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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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单位提出申请，须在申报前对成果权属性质达成一致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申报成果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，同时提交 PDF

格式电子文档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成果名称+申请书”命名。 

（二）其他佐证材料。能够反映成果质量和水平的论文、奖励、

报道、研究报告等支撑或旁证材料，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相对

应的支撑材料。 

1.论文、奖励、报道各限 5 项代表性成果。论文只提供刊物封面、

所在目录页、论文首页，奖励、报道只提供复印件。 

2.研究报告语言简练、内容详实、条例清楚、图文并茂，能够全

面反映成果形成和应用情况。 

3.以上材料只提供复印件，合装成册并列出材料目录，A4 纸双

面印，页码不超过 100 页。 

（三）成果如为教材或著作，提交样书 1 本（套）。 

（四）成果如含视频材料，播放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，为常见视

频格式，以“申报单位名称+成果名称+视频材料”命名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重要意义，

把教学成果奖作为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、提升教学工作水平、

提高导师指导能力的重要抓手，作为强化能力培养、提高人才培养

质量的重要手段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认

真组织好推荐工作。 

（二）申报成果材料实行逐级严格审查，对发现存在弄虚作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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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剽窃他人成果的，取消相关成果申报资格并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

批评。 

（三）请各研究生教育创新团队根据前期相关工作开展及完成

情况，积极组织申报。成果可从创新团队成立之前的各成员已开展

或完成，与创新团队研究方面相同或相近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

建设中凝练总结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19 年 11 月 23 日-12 月 10 日，各培养单位组织申报，并

将推荐成果的申请书（见附件 1，一式五份）及支撑材料（一式一份）、

成果奖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，一式一份）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（鸿远

楼 607 室），电子版(不含支撑材料)发送至 pyk@sdut.edu.cn。 

（二）2019 年 12 月 11 日-19 日，学校成立专家组，对申报材料

进行评选。 

（三）2019 年 12 月 20 日-26 日，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评审结果。 

（四）2019 年 12 月 26 日-2020 年 1 月，待学校批准后，发文公

布山东理工大学第三届研究生成果奖获奖名单。 

联系方式：费  杰   迟媛方      27-82518 

 

附件： 

1.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 

2.《山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 

2019 年 1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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